
关于编制2014年度实践性教学经费预算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做好2014年实践性教学工作，确保实践性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实践性教学经费管理办法》（校教[2012]84号）的规定，学校拟启动2014年实践性教学经费预算编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费预算标准

1．校外进行的教学实验，每生每学时10元。确因学校教学实验条件不具备而必须到校外开展的教学实验，各教学单位应提前作出情况说明并报教务处备案。

2．集中性的校外实习环节，如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专业调查（社会调查）、外出写生、设计采风等：理、工、艺术类每生每天10元，经、管、文、法类每生每天5元。实习类型应以各专业统一编印的实习教学大纲为准。

3．校外技能实习（如金工实习）每生每天25元。

4．毕业设计/论文耗材费标准：

本科生：艺术类专业每生100元；工科类专业每生80元；经、管、文、法类专业每生40元。

专科生：工科类专业每生60元；经、管类专业每生30元。

5．毕业设计/论文外聘教师指导费标准：

本科生：工、艺术类专业每生700元；经、管、文、法类专业每生525元。

专科生：工科类专业每生410元；经、管类专业每生300元。

6. 校外实习指导教师差旅费预算标准：住宿费每人每天不超过150元，补助费每人每天50元。每个专业班配一名指导教师。

7. 校外集中性实践教学活动用车费预算标准：可参照本单位上一年度集中性实践教学活动实际开支的用车费情况进行预算。

二、其它相关要求

1. 请各单位精心布置，认真落实好各项校外实践教学任务的接收单位，切实做好2014年实践性教学经费预算编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开展2014年各项实践教学工作。
2. 请各教学单位于2014年2月24日前，将关于编制2014年实践性教学经费的相关表格（见本《通知》附件）的纸质版、电子版一同上交教务处207办公室（联系人刘洋，联系电话88426440）。
附件：

1.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4年专业实习经费预算表

2.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4年校外实习指导教师差旅费预算表

3.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4年校外实验经费预算表

4.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4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经费预算表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务处

201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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